
附件三     『汽車證』種類及使用說明表 

 

車證種類 
114 學年度 

開放數量 

車   證   使   用   時   間 
收費 

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週六 週日 

南校區 

一般車證 

在校生 

75 張 
每日 0時~24 時 

3000 元/1 學年 

(身心障礙半價) 

南校區 

夜間車證 

在校生 

75 張 
17~06 0~24 0~24 

2000 元/1 學年  

(身心障礙半價) 

南校區 

假日車證 

在校生 
100 張  

停用 17~06 0~24 0~24 
1200 元/1 學年  

(身心障礙半價) 

南校區假日

停車票價券 
不限 停用 17~23 06~23 06~23 

300 元/1 本(10 張) 

本券各學制均可使用 

北校區 
一般車證 

在校生 

150 張 
每日 0時~24 時 

1500 元/1 學年 

(身心障礙半價) 

北校區 

汽車停車場 

(計次收費) 

臨時車位 

45 位 

每日 0時~24 時 

(凡逾時停放者，一律按日累加計費) 
 

計次收費 30 元/次(隔日另計) 

保留部份停車格計次收費，以

避免訪客車輛無處可停。 

※上述各類汽車停車證，申請人僅能擇一申請之。 

一、使用本校「車證」如未遵守本校規定，違規停放者，本校將逕行開單舉發；如屢勸不聽者或不配合大

門保全人員之查檢者，查獲三次者，即撤銷車證，並不予退費。 

二、所有停放本校之汽、機車，請自行加鎖，貴重物品請自行保管，車輛及物品如有損壞或遣失，本校不

負保管及賠償之責任。 

三、「汽車通行證」【1.一般車證(南校區、北校區)】、【2.夜間車證】、【3.假日車證】，由『申請

人』自行勾選所需停車證種類申請之(擇一申請)；進修學制學生如有車證相關之問題，請逕至進修部查

詢、辦理。 

四、本校之『停車證』係屬有價證券，不得假冒、偽造，凡經查獲者，依法究辦。 

五、凡申領之『汽、機車停車證』因休、退學或其他原因而不再使用，請攜車證貼紙(北校區汽、機車免

帶)，至事務組辦理退費，嚴禁轉讓他人使用，凡經查獲者一律依校規查處。 

六、公告均以本組最新發布之訊息為準！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附件三         『機車證』種類及使用說明表(含重型機車) 

 

車場位置 
114 學年度 

開放數量 

車證使用時間 
收費標準 適用對象 

週 一 至 週 日 

東側機車 

停車場 

(含腳踏車) 
 

開放數：(電腦抽籤) 

在校生 1095 張 

腳踏車 10 張 

每日 0時~24 時 

600 元/1 學年 四技日間部(1)、二技日間部(2)、碩

士班(6)、博士班(8) 

400 元/1 學年 
四技進修部(3)、二技進修部(5)、碩

士在職專班(7)、二專進修部(D)、進

修專校(A) 

身心障礙者：半價 憑身心障礙手冊 

西側機車 

停車場 

(含腳踏車)  

開放數：(電腦抽籤) 

在校生 810 張 

腳踏車 10 張 

   每日 0時~24 時  

500 元/1 學年 四技日間部(1)、二技日間部(2)、碩

士班(6)、博士班(8) 

300 元/1 學年 
四技進修部(3)、二技進修部(5)、碩

士在職專班(7)、二專進修部(D)、進

修專校(A) 

身心障礙者：半價 憑身心障礙手冊 

道南機車 

停車場 

開放數：(電腦抽籤) 

 在校生 0張 
每日 0時~24 時 

300 元/1 學年 不分學制單一價格 

身心障礙者：半價 憑身心障礙手冊 

臨時車位 

400 位 
每日 0時~24 時 

計次收費每次 10

元 

保留部份停車格計次收費， 

以避免訪客車輛無處可停。 

三四宿機車 

停車場 
450 張 

每日 0時~24 時    

(配合住服組實施宿舍門

禁管制，0時至 6時暫

停進出) 

500 元/1 學年 僅限三、四宿住宿生申請 

身心障礙者：半價 憑身心障礙手冊 

北校區機車 
停車場 

開放數：(電腦抽籤) 

   在校生 914 張新  
每日 0時~24 時 

400 元/1 學年 不分學制單一價格 

身心障礙者：半價 憑身心障礙手冊 

※上述各類機車證，申請人僅能擇一申請之。 

一、使用本校「車證」如未遵守本校規定，違規停放者，將逕行鎖車並繳交作業費(另南校區汽車違停遭 3次舉發，將收

回南校區車證，改停北校)；如屢勸不聽或不配合大門保全人員之查檢者，查獲三次者，即撤銷車證，並不予退費。 

二、所有停放本校之汽、機車，請自行加鎖，貴重物品請自行保管(含 e-tag 貼紙)，車輛及物品如有損壞或遣失，本校

不負保管及賠償之責任。 

三、本校之『停車證』係屬有價證券，不得假冒、違造，凡經查獲者，依法究辦。 

四、凡申領之『汽、機車停車證』不再使用，請至事務組辦理退費，嚴禁轉讓他人使用，凡經查獲者一律依校規查處。 

五、腳踏車(含微型電動二輪車)，一律比照本收費表之標準收取場地清潔費用。 

六、本校 110 年 4 月 21 日校務會議通過之「車輛管理辦法」附表一、二所稱之「進修學制」，說明如下： 

    日間部：四技日間部(1)、二技日間部(2)、碩士班(6)、博士班(8)。 

    進修部(進修學制)：四技進修部(3)、二技進修部(5)、碩士在職專班(7)、二專進修部(D)、進修專校(A)。      

七、公告均以本組最新發布之訊息為準！  

 

 

 

 

 


